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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3月16日讯（记者郭萃
单憬岗）人行道上停满了私家车，行人只
能从一侧绕行。电动车沿人行道飞驰而
来，吓得行人纷纷躲避。这是发生在海口
市龙华区东湖旁人行道上的惊险一幕。

15日中午，记者在博爱南路看到，
靠近东湖一侧的人行道停了数十辆私家
车，而另外一侧，地砖坑坑洼洼，电动车
都已经被摆在了马路上。

“这边还算好的了，十字路口那边的
人行道都是一个坑一个坑的，成了接水
的容器。”一位环卫工人告诉记者：“这边
的环卫工作特别难做，很多人吃甘蔗槟

榔都是吃一路扔一路，我们只能跟在后
面清扫。”

“这边的地砖都是裂缝，尤其是这种
下雨天，刚才一不小心踩了一块松动的
砖，结果就被溅了一身泥。”市民黄女士
指着自己裤子上被溅上的泥渍，对记者
抱怨道：“下雨天根本就不愿意走这里，
这店铺门前的路本来就窄，还被摆满了
电动车，让我们行人从哪里走？”

附近住户张霖告诉记者，“周末的时
候，基本上人行道都成了停车场。”就在
此时，一辆私家车便从机动车道直接开
上了人行道，几辆电动车开上人行道后
也一路狂奔，惹得不少行人纷纷避让。

“旁边这些车都停在这里，也没人
管。”一位私家车车主刘先生表示，虽然知

道人行道不能停车，但也没办法，这附近
没有其它地方可以停车，只能停这里了。

人行道被挤占、路砖不翼而飞。对
此，海南瑞来律师事务所律师廖晖认为，
公共道路和人行道的地砖等路面设施都
属于公共财产，每个市民都有责任和义
务去保护。如果发现有商家占用或破坏
的情况，市民可以根据破坏情况严重的
程度分别向公安机关或城市监察部门投
诉和举报，由职能部门对他们进行处罚。

海口市政市容委负责人表示，海口
今年将全力整治人行道“五乱”现象，即
乱停车、乱开挖、乱压、乱堆放、乱占用。
另外，对于乱停放的机动车，市民也可按
照交警“随手拍”的要求，用手机拍下后
进行投诉，赚取30元奖励金。

■ 本报记者 王玉洁

近日，中宣部、中组部、中央文明办
等9个部门公布了志愿服务“四个100”
先进典型，“爱汝之家”志愿服务项目荣
获“最佳志愿服务项目”。

作为省人民医院乳腺外科的护士
长，辛红梅和同事们见过太多乳腺癌患
者，她们因女性美的缺失、巨额的医疗
费、痛苦的手术过程而孤独、轻生，这让
内心柔软的医护人员萌生了要发动更
多人来帮一帮患者的想法。

2012年的一天，“爱汝之家”志愿
服务项目问世了，没有隆重的仪式却又
显得十分神圣和温暖。如果不是遭受

过乳腺癌带来的伤痛，永远无法真正体
会乳腺癌患者内心的绝望与孤独。“爱
汝之家”的志愿者都很特别，50多人的
志愿团队中有30人曾经患过乳腺癌，
她们富有爱心，温柔又坚毅。

“我挺过来了，我希望用我的感受、
我的重生去感染因患了乳腺癌而消沉
的人。”蔡旭阳是第一批加入海南省人
民医院“爱汝之家”志愿服务项目的志
愿者，主要工作就是帮病友做心理疏
导，舒缓她们的压力，引导她们积极乐
观地接受治疗。

辛红梅说，之所以会选择组织这
样一个团队，是因为乳腺癌患者大都
会经历否认期、愤怒期和接受期，如果

这个心理调节的过程越长便会影响后
面的治疗。“而病友的感同身受和缓言
相劝会让患者少走弯路，调整心态，直
面疾病，有时甚至比医护人员还有感
染力。”

四年来，已有千余名患者接受了帮
助，用平和阳光的心态顺利地完成了治
疗，自项目开展以来，医护人员还时常
对患者家庭进行回访，继续开展患教活
动，鼓励她们乐观地走出家庭、拥抱社
会、感受美好。

千余名接受“爱汝之家”志愿者无
私帮助的患者身后，离不开医护人员的
坚持，她们在繁重的工作之余还要时常
举办座谈会、义诊；离不开病友们的宽
慰，她们常结束工作后自费来到医院陪
伴患者；离不开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的资
助……辛红梅很是感慨，“爱，让充斥着
消毒水的病房变得温馨，让乳腺癌患者

拥有了明媚的心态。”
“社会的关爱让没有经费来源的

‘爱汝之家’感受到了大爱。”辛红梅说，
连续两年，省妇联、椰树集团、省慈善总
会等都曾向“爱汝之家”伸出援助之手，
椰树集团更是通过慈善总会向贫困的
乳腺癌患者捐助了160万元的医疗经
费，确保治疗顺利进行。此外，“爱汝之
家”还定期邀请心理专家到医院引导患
者放松、减压及正确的看待自己，每月
一到两次的交流和疏导成了患者最有
力量的时间。

看到乳腺癌发病率在逐年增长并
呈年轻化发展，“爱汝之家”志愿者们还
会走出医院，来到公共场所，举办义诊
活动，宣传乳房保健和预防乳腺癌知
识。每年的“三八”妇女节，身穿粉色短
袖的她们就成了当天最柔和的风景线。

（本报海口3月16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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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突发疾病打的难
海口民警疾速驱车救人

本报海口3月16日讯（记者王培琳 通讯员
张振汉）今天早上，海口民警乔晋军等3人在路口
执行公务时，遇到突发急病的市民，民警二话不
说，疾速驱车将市民送往医院救治。

早上7时53分许，海口市公安局警务督察支
队维权办主任乔晋军带领民警刘运坚和陈天生在
丽晶路民生岗现场督察时，一位妇女突然跑向警
岗，称自己儿子突发急病，需要送医院治疗，但是
在路口无法打到车。

顺着她手指的方向，乔晋军等3人看到一名
年轻人蹲在路边，手捂腹部、满头大汗、神情痛
苦。见状，三位督察人员二话不说，立即将病人扶
上车，病人在车上痛苦呻吟并不停呕吐，督察民警
用最快的速度将病人及家属送到省人民医院。

“病人交给我们，你们就放心吧。”听到医生
这样的话语，乔晋军等3人才放心离开并再次投
入到忙碌的工作中。离开之前，阿姨拿出100元
钱，坚持给乔晋军洗车用，乔晋军3人婉言谢绝。

据了解，该市民是肾结石突发导致腹部剧痛，
由于提前联系了医院，再加上民警5分钟就将患
者送到医院，没有贻误病情。在医院看完急诊之
后，该市民病情缓解，回家休息。

女子公交车上晕倒
司机乘客现场急救

本报海口3月16日讯（记者计思佳）车上乘
客突然晕倒，女司机镇定应对，组织乘客对其进行
急救，最终乘客转危为安。昨天上午，这温馨的一
幕发生在海口19路公交车上。

通过公交车监控视频可以看到，3月15日上
午，海口市公交集团公交总公司19路公交车驾驶
员张丽霞驾车行驶在路上。当车辆快到六合大厦
站点时，一名身着粉红色上衣拉着把手的年轻女
乘客突然晕倒在车厢内，引得周边乘客纷纷退让，
不知所措。司机张丽霞发现后，赶紧将车靠边停
稳后，来到晕倒女乘客身边查看情况，并马上组织
车内乘客协助进行急救。

由于雨天寒冷，车厢内地板潮湿，有急救经
验的张丽霞为了防止乘客受寒，便从后背抱着晕
倒的女乘客，让其他乘客一同将其扶到座位上，
随后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车上一位老人也帮
着给女乘客按人中和四肢。女乘客逐渐恢复了
意识，并表示自己没事，不需要去医院。张丽霞
确认乘客无碍后，便挂了电话，让其继续坐在车
上休息。为了给女乘客补充葡萄糖，张丽霞还找
乘客要了糖果让她吞下，然后自己回到驾驶室继
续驾车。

3月15日，海口市博爱路，装废品的农用车停在人行道上。本报记者 李英挺 摄

2016年全省职业
院校技能大赛开赛

本报海口3月16日讯（记者郭景
水 通讯员苏永光）今天上午，2016年全
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在海南职业技术学
院正式开赛，全省共有2628名中、高职
学生选手参加23个大类91个比赛项目
的角逐。全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分为中
职组、高职组。

中职组开设加工制造、交通运输、信
息技术、文化教育、土木水利、测绘勘探、文
化艺术、旅游服务、休闲保健、财经商贸、医
药卫生、农林牧渔、能源与新能源、石油化
工等14个大类60个比赛项目。我省有14
所中等职业学校承办本次比赛，共有1536
名符合条件的中职学生报名参加比赛。

高职组比赛开设财经、电子信息、交
通运输、旅游、农林牧渔、土建、文化教育、
艺术与传媒、体育等9大类31个单项赛
项，比去年增加了4个单项赛项，由10所
高职院校承办比赛，全省13所高职院校
1092名符合条件的学生报名参加比赛。

本次大赛由省教育厅、省人社厅主
办，比赛从今天开始将持续至本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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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策出台背景

为进一步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有效促进企业
研发创新活动，2015年10月21日国务院第109次常
务会议决定，进一步完善企业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
政策。根据国务院决定，2015年10月30日，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和科技部制定下发了《关于完善研究开
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通知》（财税〔2015〕119
号，以下简称《通知》），对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
进行了明确。为进一步明确政策执行口径，保证优惠
政策的贯彻实施，根据现行企业所得税法及《通知》的
规定，国家税务总局制订了《关于企业研究开发费用
税前加计扣除政策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
公告2015年第97号，以下简称《公告》）。

二、《通知》《公告》主要内容

（一）明确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研发活动范围
研发活动是指企业为获得科学与技术新知识，

创造性运用科学技术新知识，或实质性改进技术、产
品（服务）、工艺而持续进行的具有明确目标的系统
性活动。原来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要求享受
优惠的研发活动必须符合《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
术领域》和《当期优先发展的高技术产业化重点领域
指南》两个目录范围，现改为参照国际通行做法，除
规定不适用加计扣除的活动和行业外，其余企业发
生的研发活动均可以作为加计扣除的研发活动纳入
到优惠范围里来。

企业为获得创新性、创意性、突破性的产品进行
创意设计活动而发生的相关费用可以税前加计扣除。

（二）明确允许加计扣除的研发费用归集范围
《通知》规定，企业开展研发活动中实际发生的

研发费用，未形成无形资产计入当期损益的，在按规
定据实扣除的基础上，按照本年度实际发生额的
50%，从本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形成无形资产
的，按照无形资产成本的150%在税前摊销。研发费
用的具体范围包括：人员人工费用、直接投入费用、
折旧费用、无形资产摊销、以及新产品设计费、新工
艺规程制定费、新药研制的临床试验费、勘探开发技
术的现场试验费和其他相关费用等6项费用。其
中，其他相关费用加计扣除的金额受可加计扣除研
发费用总额10%的比例限制。

（三）明确从事研发活动人员的范围

《公告》明确研发人员包括研究人员、技术人员
和辅助人员三类。研发人员既可以是本企业的员
工，也可以是外聘的。外聘研发人员明确为与本企
业签订劳务用工协议（合同）或临时聘用的研究人
员、技术人员、辅助人员，劳务派遣的研究人员、技术
人员、辅助人员也包括在内。上述人员中的辅助人
员不应包括为研发活动从事后勤服务的人员。

（四）明确其他相关费用的范围和扣除限额
《通知》规定了于研发活动直接相关的其他费

用，如技术图书资料费、资料翻译费、专家咨询费、高
新科技研发保险费，研究成果的检索、分析、评议、论
证、鉴定、评审、评估、验收费用，知识产权的申请费、
注册费、代理费，差旅费、会议费等。此项费用总额
不得超过可加计扣除研发费用总额的10%。

（五）明确其他相关费用的归集与限额计算
《公告》明确了其他相关费用限额的计算：按项

目分别计算，每个项目可加计扣除的其他相关费用
都不得超过该项目可加计扣除研发费用总额的
10%。计算公式如下：

其他相关费用限额＝《通知》第一条第一项允许
加计扣除的研发费用中的第1项至第5项的费用之
和×10％/（1-10%）。

（六）明确同时享受加速折旧的固定资产加计扣
除折旧额的计算

《公告》明确，企业用于研发活动的仪器、设备，
符合税法规定且选择享受加速折旧优惠政策的，在
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时，就已经进行会计处
理计算的折旧、费用的部分加计扣除，且不得超过按
税法规定计算的金额。

例1：甲汽车制造企业2015年12月购入并投入
使用一专门用于研发活动的设备，单位价值1200万
元，会计处理按8年折旧，税法上规定的最低折旧年
限为10年，不考虑残值。甲企业对该项设备选择缩
短折旧年限的加速折旧方式，折旧年限缩短为6年
（10×60%=6）。2016年企业会计处理计提折旧额
150万元（1200/8=150），税收上因享受加速折旧优
惠可以扣除的折旧额是200万元（1200/6=200），申
报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时，就其会计处理的“仪器、设
备的折旧费”150万元可以进行加计扣除75万元
（150×50%=75）。若该设备8年内用途未发生变
化，每年均符合加计扣除政策规定，则企业8年内每
年均可对其会计处理的“仪器、设备的折旧费”150
万元进行加计扣除75万元。

例2：接上例，如企业会计处理按4年进行折旧，
其他情形不变。则2016年企业会计处理计提折旧
额300万元（1200/4=300），税收上可扣除的加速折
旧额为200万元（1200/6=200），申报享受研发费用
加计扣除时，对其在实际会计处理上已确认的“仪
器、设备的折旧费”，但未超过税法规定的税前扣除
金额200万元可以进行加计扣除100万元（200×
50%=100）。若该设备6年内用途未发生变化，每年
均符合加计扣除政策规定，则企业6年内每年均可
对其会计处理的“仪器、设备的折旧费”200万元进
行加计扣除100万元。

（七）明确多用途对象的费用归集要求
《公告》明确，从事研发活动的人员同时也会承

担生产经营管理等职能，用于研发活动的仪器、设
备、无形资产同时也会用于非研发活动，企业应对此
类人员活动情况及仪器、设备、无形资产的使用情况
做必要记录，并将其实际发生的相关费用按实际工
时占比等合理方法在研发费用和生产经营费用间分
配，未分配的不得加计扣除。

（八）明确特殊收入应扣减可加计扣除的研发费用
企业开展研发活动中实际发生的研发费用可按

规定享受加计扣除政策，实务中常有已归集计入研
发费用、但在当期取得的研发过程中形成的下脚料、
残次品、中间试制品等特殊收入，此类收入均为与研
发活动直接相关的收入，应冲减对应的可加计扣除
的研发费用。为简便操作，《公告》明确，此类收入应
冲减当期可加计扣除的研发费用，不足冲减的，允许
加计扣除的研发费用按零计算。

研发活动直接形成产品或作为组成部分形成的
产品对外销售的，研发费用中对应的材料费用不得
加计扣除。

（九）明确允许加计扣除的研发费用的基本要求
研发费用的核算无论是计入当期损益还是形成

无形资产，可加计扣除的研发费用都应属于《通知》
及《公告》规定的范围，同时应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
国家税务总局的税前扣除的相关规定，即不得税前
扣除的项目也不得加计扣除。对于研发支出形成无
形资产的，按照无形资产成本的150%摊销，其摊销
年限应符合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规定，即除法律
另有规定外，摊销年限不得低于10年。

（十）明确委托开发过程中委托方可加计扣除的
研发费用金额

《通知》规定，企业委托外部机构或个人进行研
发活动所发生的费用，按照费用实际发生额的80%
由委托方加计扣除，受托方不得再进行加计扣除；除
关联方外委托方加计扣除时不再需要提供研发项目
的费用支出明细情况。《公告》进一步明确，委托方发
生的费用，可按规定全额税前扣除；加计扣除时按照
委托方发生费用的80%计算加计扣除。公告特别强
调委托个人研发的，应凭个人出具的发票等合法有
效凭证计算税前加计扣除。

《通知》规定企业委托境外研发不得加计扣除，
《公告》进一步对受托研发的境外机构或个人的范
围作了解释，受托研发的境外机构是指依照外国和
地区（含港澳台）法律成立的企业和其他取得收入
的组织。受托研发的境外个人是指外籍（含港澳
台）个人。

（十一）明确财政性资金用于研发形成的研发费
支出不得加计扣除

《公告》明确，企业取得作为不征税收入处理的
财政性资金用于研发活动所形成的费用或无形资
产，不得计算加计扣除。未作为不征税收入处理的
财政性资金用于研发活动所形成的费用或无形资
产，可按规定计算加计扣除。

（十二）明确不适用加计扣除优惠政策行业企业
的具体判定

《通知》列明了烟草制造业、住宿和餐饮业、批发
和零售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娱乐业、财
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其他行业等七个行业不
适用加计扣除优惠政策，上述行业以《国民经济行业
分类与代码（GB/4754-2011）》为准，并随之更新。
所列七个行业企业是指以列举行业业务为主营业
务，其研发费用发生当年的主营业务收入占企业按
税法第六条规定计算的收入总额减除不征税收入和
投资收益的余额50%（不含）以上的企业。

（十三）明确不适用加计扣除优惠政策企业常规
性升级的情景

《通知》规定，企业发生的一般性的知识性、技术
性活动如产品（服务）的常规性升级，对某项科研成
果的直接应用，社会科学、艺术或人文方面的研究等
7项活动不适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

（十四）明确核定征收企业不享受加计扣除政策
优惠

《通知》规定，核定征收企业不可以享受费用税

前加计扣除政策。

（十五）明确研发项目辅助账的式样及日常管理
《通知》规定对享受加计扣除的研发费用按研发

项目设置辅助账，准确归集核算当年可加计扣除的
各项研发费用实际发生额。为引导企业准确核算，
同时便于税务机关后续管理与核查，《公告》对允许
加计扣除的研发费用项目设置了“研发支出”辅助账
和“研发支出”辅助帐汇总表样式，企业在研发项目
立项时参照样式设置研发支出辅助账，年末按样式
填报“研发支出”辅助帐汇总表。

（十六）明确企业享受加计扣除优惠的申报及备
案管理

为保证优惠政策正确执行，《公告》明确，年度纳
税申报时，根据研发支出辅助账汇总表，填报研发项
目可加计扣除研发费用情况归集表，在年度纳税申
报时随申报表一并报送。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实行备案管理，除“备案资
料”和“主要留存备查资料”按照本《公告》规定执行
外，其他备案管理要求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
〈企业所得税优惠事项办理办法〉的公告》（国家税务
总局公告2015年第76号）的规定执行。

根据《技术合同认定登记管理办法》（国科发
政字〔2000〕63号）第六条规定，未申请认定登记
和未予登记的技术合同，不得享受国家对有关促
进科技成果转化规定的税收、信贷和奖励等方面
的优惠政策。据此，涉及委托、合作研究开发的合
同需经科技主管部门登记，该资料需要留存备查。

若企业的研发项目已取得地市级（含）以上科技
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鉴定意见，也应作为资料留存
备查。

（十七）明确税务机关强化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后
续管理与核查要求

《通知》要求税务部门加强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
政策的后续管理，《公告》进一步提出了后续管理的具
体要求，即每年汇算清缴期结束后应开展核查，核查面
不得低于享受该优惠企业户数的20%。省级税务机
关可根据实际情况制订具体核查办法或工作措施。

（十八）明确施行时间
《通知》、《公告》自2016年1月1日起执行，适用

于2016年度及以后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

2016年1月28日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企业
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解读


